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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政复〔2021〕205 号

勐海县人民政府
关于批准勐海县 2021 年第二批

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

县财政局：

《关于申请批准勐海县 2021 年第二批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

金分配方案的请示》（海财请字〔2021〕17 号）收悉。经 2021

年 8 月 30 日十五届县人民政府第 140 次常务会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批准《勐海县 2021 年第二批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

金分配方案》 。

二、调整的第二批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共计 3047.8 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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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：削减中华人民共和国打洛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抵边警务室和

边境治安执勤点日常运维经费 3 万元，安排勐海县民政局沿边居

民补助 1020 万元，安排勐海县边境管理大队边境专职辅警工资

400 万元，安排打洛海关协检员补助 102 万元，安排中华人民共

和国打洛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协检员补助 28.8 万元，安排勐海县教

育体育局勐海县第二中学新建建设项目 1500 万元。

三、请你局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及要求做好资金分配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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